
发展物流避免十大误区 

如果说 2001年是我国物流产业的“泡沫年”，那么 2002年将是我国物流产业的整合

年！  

国家“十五”计划把物流配送列为着重发展的服务业，国家经贸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的物流产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

但是，在这种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物流必须“物尽其流”。物流的本意是打破部门分割和条块分割，有利于资源

配置，千万不能把物流仅仅局限在原有的部门或者系统之中。而今，我们看到国内的物流产

业的一个最危险的迹象就是各自为政、各地各部门搞自己的物流，这种做法的症结在于大家

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违背了物流的本意，不利于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防止物流泡沫。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三十多个城市宣布把物流作为一个支

柱产业来发展，或者要建设综合物流基地。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以往许多产业发展的轨迹——

—先是一哄而上，之后是一哄而散。深刻反思物流“虚热”的背后，有地方政府希望出业绩

的因素、有传统仓储和运输等企业翻牌搞物流的情况、也有行业协会积极圈地的推动。重复

建设必然带来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物流产业绝对不应当走泡沫产业的道路，这种泡沫虚热

不利于整个物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三，政府应负统筹责任。在发展物流产业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在于统筹规划、协

调发展、制订标准和调研数据。单靠行业协会还不足以冲破行业割据的局面，单靠各部门的

协调也不能有效协调国内的所有资源。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我们建议设立一个综合的协

调机构，比如由水陆空各运输部门、邮政、相关行业协会等建立一个办公对话机制，统筹调

整国内物流的产业发展政策，防止宏观失控、产业失调。  

第四，发展物流的关键在于对物流需求的开发。我国的物流业的着眼点不在物流供给，

而在于培养和挖掘物流需求。只要有平均利润，就会有企业参与进来，如今，我们面临的问

题是许多物流企业缺乏足够的用户，物流需求不足是当前物流企业下一步发展的瓶颈。开发

和拓展物流需求必须采用第三方物流的方式，整合现有的分散割裂状况，必须从顾客需求出

发，设计物流解决方案，放弃我们传统的生产者导向的做法，树立用户导向的营销理念。  

第五，正确理解和认识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的提法。一些参与物流的企业对物流

抱有过高的期望。这是对物流“第三利润源泉”提法的误解。其实，多数从事物流的企业是

微利企业，只是说物流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但是绝对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新的高增

长的行业。  

第六，物流产业结构化必须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物

流”是先进的东西，“储运”是落后的东西，认为搞仓储是低人一等的事情，而必须包装一

下。中国的二元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物流产业必须适应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相对落后的农业

经济的发展，物流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自由发展。  

第七，重视和加强对我国物流行业的数据统计工作。我们经常看到如下的说法：我们

的货运空载率高达 60％，仓储量是美国的 5倍，企业为产品储存、运输支付的费用约占生



产成本的 30％～40％，工商企业自有运输工具的空驶率为 40％，有人估算，仅此一项，每

年造成的损失高达 100亿元。就第三方物流在物流市场中所占份额而言，日本是 80％，美

国近 75％，而我国仅为 18％。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家底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曾经试图做一个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的统计存在很大的漏洞，没

有连续性。今后，国家应当在数据统计方面加强管理，重视数字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八，重视信息技术的运用，加快实现物流标准化。沃尔玛的成功表明，信息技术的

运用对企业现代化管理至关重要，物流信息标准化对企业流程管理十分有效。如今，我们的

困境不仅在于物流硬件方面（比如车辆、货物、包装物甚至标签），而且物流的软件方面都

处于“百花齐放”状态，其恶果是缺乏标准化，必然导致信息难以对称，增大了交易费用。

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物流标准化体系，规范物流的硬件和软件，可以考虑

从物流信息编码入手，切实推进物流信息化的进程。  

第九，对于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国民待遇不仅仅限于外

资企业，而且应当向国内资本开放。在中国入世之后，我们的首要问题不仅仅是与国际接轨

的问题，而且还有国内拆关的问题。“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我们的企业应当善于利用资

本杠杆，实施企业重组，实现资源共享。如果说 2001年是我国物流产业的“泡沫年”，那

么，2002年将是我国物流产业的整合年！  

第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物流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建议国家恢复物流

专业的招生，学术界加强研究，重视学科体系的建设，防止“粗知水平上的重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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